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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營運事項-中心營運事項：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作業 

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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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公告與辦理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徵件 

2.1.1. 每年8月初以E-mail方式通知以下教師： 

2.1.1.1  A類：連續三年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經費補助之教師。 

2.1.1.2  B類：當年度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未通過之教師。 

2.1.1.3  C類：獲選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之教師。 

2.1.2. 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申請事宜公告於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學

發展中心)網頁。 

2.2 開放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申請 

2.2.1. 申請對象： 

(1) A類：本校服務三年以上之專任教師，每連續三年獲本計畫經費補助，且每

案至少十萬元（含）以上；另近三年教學意見調查評量分數平均高於

4.0，且單科不得低於標準值者。 

(2) B類：以第一年向教育部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未通過之教師為原則，當學

年度獲此獎勵者需在當學年度提出教育部次年「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申請，未提出者將追回其獎勵經費。 

(3)C類：獲選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之教師，其遴選經成果交

流會初審、複審及決審會議通過後，由教育部公告。 

2.2.2. 申請時間： 

(1) A類對象：連續獲教育部補助第三年之學年度，依公告時程提出申請。 

(2)B類對象：當年度教育部公告「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案結果後

二個月內提出申請。 

(3)C類對象：獲選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之教師，於教育部公

告後一個月內由獲選教師自行提出申請。 

2.2.3. 申請程序：申請人應檢附「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申請表」向

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 

2.3 籌組審查會議小組 

2.3.1. 籌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審查會議小組」辦理審查作業，其成員由教務

長、副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課務組組長及申請教師所

屬單位之院長(含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所組成，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2.4 收件並進行審查 

2.4.1. 審查申請教師是否符合申請對象之資格，並確認是否繳交申請表。 

2.4.2. 申請B類獎勵是否附上「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育部審查意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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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及修改後之計畫書。 

2.5 召開審查會議 

2.5.1. 確認開會時間：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2.5.2. 開會地點：尋找適當開會地點(辦理場地使用線上申請)。 

2.5.3. 製發開會通知單：出席人員為審查委員。 

2.5.4. 準備會議議程及附件：議程表附件含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要

點。 

2.5.5. 製作簽到單：依據審查委員名冊製作簽到表。 

2.5.6. 印發會議議程：出席人員每人一份。 

2.5.7. 佈置會場：擺放議程(若中午12:00召開，則另準備便當)，簽到單置於進門處簽

到桌上。 

2.5.8. 紀錄決議內容及交辦事項。 

2.5.9. 製作會議紀錄。 

2.5.10. 陳核會議紀錄後歸檔並公告執行決議事項。 

2.6 B類補助案送外審 

2.6.1. 協助通過B類獎勵審查之計畫辦理外審審查作業。 

2.6.2. 必要時得召開線上諮詢會議，參加者包括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外審委員、計

畫主持人及教學發展中心承辦人。 

2.7 公告與通知審查結果 

2.7.1. 以E-mail通知受補助之教師，並彙整校外專家審查意見，回傳計畫主持人參考。 

2.8 進行經費核銷 

2.8.1. A類：減授鐘點獎勵或減授鐘點，每週減授鐘點兩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得專案

簽准延後一學期。超過基本鐘點上限者依規定辦理，得申請獎勵金。 

2.8.2. B類：依核定之經費項目核銷。 

2.8.3. C類：減授鐘點每週1小時，必要時得延後一學期。 

2.8.4. 外審經費：依收據或諮詢會議辦理核銷，諮詢會議視實際狀況召開。 

3 控制重點： 

3.1 開放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申請 

3.1.1. 教學發展中心是否已公告申請訊息並以 E-mail 通知符合資格的教師。 

3.2 收件並進行審查 

3.2.1. 審查申請教師是否符合申請對象之資格，並確認是否繳交申請表。 

3.2.2. 申請B類獎勵是否附上「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育部審查意見修改

對照表」及修改後之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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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類補助案送外審 

3.3.1. 確認外審委員是否回覆審查意見。 

3.3.2. 若有召開諮詢會議，確認會議是否已完成。 

3.4 公告與通知審查結果 

3.4.1. 審查結果及外審意見是否通知計畫主持人。 

3.5 進行經費核銷 

3.5.1. 獲A類獎勵之教師是否由人事室辦理完成減授鐘點，或由教學發展中心辦理減

授鐘點獎勵金核銷。 

3.5.2. 獲B類獎勵之教師是否於當學期末前完成所有經費核銷。 

3.5.3. 獲C類獎勵之教師是否由人事室辦理完成減授鐘點。 

3.5.4. B類獎勵之外審費用是否完成核銷。 

3.6 獲B類獎勵教師提出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 

3.6.1. 獲B類獎勵之教師是否提出次年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 

3.6.2. 未提出是否追回其獎勵經費。 

4 使用表單： 

4.1 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申請表。 

4.2 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育部審查意見修改對照表。 

4.3 會議通知單。 

4.4 會議議程。 

4.5 會議簽到單。 

4.6 會議紀錄。 

4.7 收據。 

4.8 核銷單。 

4.9 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審查意見表 

4 依據及相關文件： 

4.10 「南華大學教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要點」。 

4.11 「南華大學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要點」。 

5 修訂紀錄： 

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1 新訂「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標準作業流程」。 111/03/21 

2 

1.修改流程圖將獎勵對象分為 A、B、C 三類。(PP.1) 

2.增列控制重點「3.4 獲 B 類獎勵教師提出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

請」。(PP.3) 

113/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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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3 

1.修改文件編號為 1100-3-507。(PP.1-9) 

2.作業程序修改「教學發展中心」為「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

教學發展中心)」。(PP.2) 

3.因 B 類獎勵補助新增校外審查程序，故配合修正相關作業程序及辦

理流程。(PP.1-3) 

114/12/08 

 


